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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海宁资产”）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

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

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

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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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115651.SH，债券简称：23海宁G1）、海宁市资产

经营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

254086.SH，债券简称：24海宁01）、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241082.SH，债券简称：24海宁G1）、海宁市

资产经营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

241415.SH、债券简称：24海宁G2）和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255579.SH，债券简称：24海宁02）的受托

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人与

发行人签订的《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下述事项予以报告。 

根据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于2025年5月27日出具的《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关于会计

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会计师事务所概况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128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注册会计师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财务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税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秘书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

行维护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公共安全管理咨询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业务培训(不

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原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期间

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勤勉尽职，公允独立地发表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

发行人财务报表情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责任，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发行人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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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由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服务期限届满，发行人综合考虑未来

发展战略、未来业务拓展和审计需求等情况，拟改聘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5-2026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二）变更程序履行情况及其合法合规情况 

本次变更已经过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符合发行人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 

三、拟聘任审计机构概况 

名称：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2号3层305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从事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税务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按照《证券法》要求进行证券服务业务

备案，不存在被立案调查的情形，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能够满足发行人相

关财务审计的要求。此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影响发

行人财务报告的审计质量。 

四、移交办理情况 

发行人已就本次变更事项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浙江至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均已明确知悉本次变更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正在计划办理工作移交。前后任会计师

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

计师的沟通》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五、原会计师事务所停止履职时间，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履职时间 



 

4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经过发行人内部有权决策机

构审议通过，发行人与新任会计师事务所已签署审计业务约定书。工作移交办理完成

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停止履行原约定职责，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开始履职。 

六、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属于发行人正常业务变动，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日

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存续期债券的付息兑

付。 

中信证券作为“23 海宁 G1”、“24 海宁 01”、“24 海宁 G1”、“24 海宁 G2”和“24 海宁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

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

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正文
	DOC060425-06042025102049

